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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行為依據「代理權」之有無，可以分為有權代理與無權代理。無權代理本身

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無權代理包含「表見代理」和「狹義的無權代理」。其體

系如下：

有權代理

表見代理

（廣義的）無權代理

狹義的無權代理

代理權存續（民§107）（？）

代理權授與（民§169）

代理的部分，民法同樣有割裂規定的問題，而將其中一部分規定在總則，另一部分

規定在債編。不過在此筆者將總則和債編的內容全部都作了整理，使讀者對於代理能夠

有完整的認識。

這邊請各位務必要搞懂，代理可以說是民總裡面的熱門考試項目呢！代理最常考

的，首先就是代理權授與行為的性質，其中包含了無因性理論的問題。而自己代理和雙

方代理雖然很簡單，但是很常考，要稍微注意一下。另一個大重點就是無權代理與表見

代理的部分了，什麼樣的情況會成立無權代理、表見代理？其法律效果為何？

因為代理涉及三面法律關係：「代理人與本人」、「本人與相對人」、「相對人與

代理人」，不同的法律關係下，會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在解代理的題目時，一定要

先說明自己是在處理那一方面的法律關係。唸書的時候，也隨時弄清楚此三面法律關係

各自的效果為何，如此一來，代理的問題將會輕鬆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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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參照  104 年高考三級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

甲有一幅名畫委由畫廊業者乙代理出售，因藝術價值高被丙覬覦已久，丙遂脅迫畫

廊業者乙向甲詐稱該畫係仿冒品並不值錢，甲遂同意乙以低價出售並交付給丙。試

問：此買賣行為之效力如何？（25 分）

P重點提示

本題中，從題意可以知道該畫是否出售，取決於甲是否同意。因此，可以

認為本題屬於民法第 105條但書所謂「依照本人所指示」的情況，故買賣契約

之效力將取決於甲是否受詐欺或脅迫。本件既然是乙向甲「詐稱」係仿冒品，

此時形式上係「第三人詐欺」，可是別忘了，民法第 92條第 1項但書的「第

三人」要限縮解釋，故在此不論相對人丙是否知情（不過本題丙顯然知情，所

以問題不大），甲都可以撤銷其意思表示。

05  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的法律效果為何？
5-1　意義

5-2　法律效果

意義5 - 1

一、自己代理

 代理人為自己與本人為法律行為，即稱之為自己代理。

二、雙方代理

 代理人同時為本人又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雙方的代理行為，即稱為雙方

代理。

例： 甲有一筆土地，授權乙以甲之名義出賣；丙有意購買一筆土地，亦授

權乙以丙名義買受，乙乃代理甲、丙二人訂立該土地之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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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果5 - 2

一、原則：效力未定

 為了避免利害衝突，產生厚己薄人、厚此薄彼的情形，因此民法第 106條

禁止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實務 33及學者通說 34認為，本條之規範目的，乃

在於保護本人之利益，而非公益，自當予以本人有決定其效力之權限，此

時應屬「無權代理」，該法律行為依民法第 170條「效力未定」，如經本

人承認，仍為有效。另外，民法第 106條之規定，不論於意定代理或法定

代理均有其適用 35。

二、例外：有效

1 經本人許諾

 此乃指「事前允許」的情況，禁止自己與雙方代理的目的，既然在於保

護本人的利益，則若本人許諾，自無禁止之理。

2 專履行債務

1. 履行債務將可以使債務獲得清償，使已存在的債務因內容實現而消

滅，並不會因此而發生新的權利義務關係，對於本人之利益並無影響，

故應可認其行為有效。

例： 甲公司有一筆土地，出賣給乙。嗣後乙當選為甲公司董事長，乃

代表公司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自己名下。

2. 在此之履行債務，限於「單純的清償行為」，不包含「代物清償」（民

§319）36，蓋代物清償係以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

而使債之關係歸於消滅，此時將有可能產生利害衝突，因此仍然應該

要得到本人的許諾或承認方為有效。

33	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948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2050 號判決。不同見解：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

上字第 401 號判決。本判決認為，雙方代理乃違反強制禁止規定，其行為無效。

34	史尚寬，民法總論，頁 481。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520、523。林誠二，民法總則（下），頁

179。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總則，頁338。鄭冠宇，民法總則，頁375。陳聰富，民法總則，

頁 337。

35	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840 號判例。

36	史尚寬，民法總論，頁 482。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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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專 禁止自己（雙方）代理的目的性限縮與擴張

一、禁止自己（雙方）代理的目的性限縮解釋

 如上所述，禁止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的目的在於保護本人利益，避

免代理人厚此薄彼、厚己薄人，然而如果本人的利益不會遭到侵害

的情況下，應該可以允許自己或雙方代理的行為為有效：

例： 甲是 5歲的小孩，乙是其法定代理人，乙要送生日禮物給甲。

 此時，甲是無行為能力人，依據民法第 75條規定，並無法為或受

意思表示，如果乙要把生日禮物送給甲，勢必形成自己代理。然而，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甲而言，並不會有什麼不利益（甚至很開心），

因此，實務 37與學者通說 38便認為，在無行為能力人純獲法律上利

益的情形，應該「目的性限縮」民法第 106條之適用，認為此時該

法律行為仍為有效。

二、禁止自己（雙方）代理的目的性擴張解釋 39

 為了貫徹民法第 106條保護本人之意旨，在特定情況下，應該將該

條目的性擴張：

例： 甲委任乙出售 A屋，並授與其代理權，同時為了方便乙出售，

並允許其為複代理。乙便以甲的名義授與代理權給丙，再自己

跟丙簽訂買賣契約。

 此時，乙之行為乃係企圖規避民法第 106條之適用，其行為雖然無

法為第 106條文義所涵蓋，但應該目的性擴張第 106條，認為乙、

丙間的締結買賣契約此一債權行為同樣受到第 106條之規範，屬於

效力未定，而須待甲承認始生效力。

37	最高法院 59 年度台上字第 4401 號判決。

38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522-523。陳自強，民法講義（Ⅰ）—契約之成立與生效，頁 310。邱聰

智，民法總則（下），頁229。鄭冠宇，民法總則，頁374。陳聰富，目的性限縮與契約自由的濫用，

月旦法學教室第 3期，2003 年 1月，頁 12。楊佳元，無權代理，法學講座第 12期，2002 年 12 月，

頁 42。

39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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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參照  94 年身心三等一般行政

請舉例說明「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又，法律行為違反「自己代理」或「雙

方代理」規定者，其效力為何？（25 分）

P重點提示

申論題，請參照前開說明作答。

考題
參照  98 年四等書記官

甲為乙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出租工廠與丙公司，每月租金新台幣（以下同）十萬元，

半年支付一次，至98年1月31日期滿，應於98年2月1日支付之租金六十萬元，

迄今已逾六個月，仍未支付，又不遷交工廠，依乙、丙租賃契約規定，如期滿一

個月內拖延不遷，其過期日數，照原租金之五倍計違約金。甲遲遲未有催繳行為，

經乙公司董事會聘請律師丁催繳，丁始得知甲數月前已成為丙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甲雖有通知丙儘速搬離，但同時亦免除丙支付違約金及所欠租金之義務。請問乙

該如何向丙為主張？（25 分）

P重點提示

1 這一題甲同時是乙公司和丙公司的法定代理人，而為兩間公司訂立租賃

契約，此將構成「雙方代理」。依據通說及實務見解，雙方代理於法定

代理之情形亦有適用，此時將構成無權代理，租賃契約應屬「效力未

定」。

2 至於免除債務，通說認為係單獨行為，但亦得以訂立免除契約的方式為

之。但不論係契約行為或單獨行為，若甲未獲授權而免除丙之債務，均

屬於無權代理，同樣都是效力未定。若甲具有免除債務的權限，則仍應

視其係以契約或單獨行為免除而定其效果。

考題
參照  103 年高考三級戶政

甲委託其 18 歲之子乙為其出售建地一筆，乙乃將此事告知女友之父丙，正巧丙

急需購買建地，丙向來信任乙，雖知乙乃甲之代理人，仍委託乙購買該建地。試

問：本件買賣契約是否有效？（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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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重點提示

這個就是標準的「雙方代理」之情形。在答題上，首先，乙雖然僅 18歲，

但依據民法第 104條可知，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代理人。接著，乙已經為甲之

代理人，又受丙委託而為丙之代理人，就該建地之買賣即成為「雙方代理」，

此時該買賣契約效力未定，必須得到雙方的本人同意，買賣契約才能生效。因

此，本案中，雖然乙已經得到丙同意訂立該買賣契約，但尚未得甲之同意，故

該契約應屬效力未定。

貳

狹義的無權代理

06	何謂無權代理？無權代理中，本人與相對人各得主

張何種權利？
6-1　無權代理之意義與要件

6-2　本人的承認權（民§170Ⅰ）
6-3　相對人的催告權與撤回權（民§§170Ⅱ、171）
6-4　無權代理之本人已經死亡之處理

無權代理之意義與要件6 - 1

一、意義

 無權代理，乃係指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名義而為法律行為。

二、要件

1 須欠缺代理權

1. 未經授與代理權。

2. 授權行為無效或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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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代理行為瑕疵應如何處理？

代理行為瑕疵 內容

代理人之意思表示欠缺、

被詐欺、脅迫等情形

原則

（民§105本）

1.意思表示是否一致，是否自由，原則上
均以代理人為準。

2.在此應就代理人決之者，乃係「事實之
有無」，至於效力，仍應由本人主張，

故撤銷權人為「本人」。

例外

（民§105但）

意定代理依本人指示而為之意思表示，此

時，代理人之地位將類似傳達機關，自無

被詐欺或脅迫等情事可言。

※限於「意定代理」

代理人詐欺、脅迫第三人

之情形

代理人詐欺第三人

民法第92條所稱之第三人應作限縮解釋，
不包含相對人（代理行為之本人）之「代

理人或輔助人」。此時，縱使本人不知其

事實，代理行為之相對人仍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

代理人脅迫第三人
不論本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第三人均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05	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的法律效果為何？

內容

意義

自己代理 代理人為自己與本人為法律行為。

雙方代理
代理人同時為本人又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雙方的代理行

為。

效力

（民§106）

原則

1. 此時應屬「無權代理」，該法律行為依民法第 170條「效
力未定」，如經本人承認，仍為有效。

2. 民法第 106條之規定，不論於意定代理或法定代理均有
其適用。

例外
1. 經本人許諾。
2. 專履行債務。

目的性限縮與

目的性擴張

限縮
在無行為能力人純獲法律上利益的情形，應該「目的性限縮」

民法第 106條之適用，認為此時該法律行為仍為有效。

擴張

代理人將代理權授與複代理人後，再自行與複代理人為法律

行為，此時為了保護本人，應「目的性擴張」民法第 106條
之適用，該法律行為效力未定。

第
八
章‧

法
律
行
為
（
五
）
：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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